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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华委检字 2021（3337）号 

(检测报告专用章)

项目名称： 仙桃垃圾焚烧发电厂 2021 年 5 月企业自测 

委托单位： 仙桃垃圾焚烧发电厂

检测类别： 委托监测

报告日期： 2021 年 6 月 2 日



 

 

声   明 

 
一、本报告无三级审核及授权签字人签名或涂改无效，未加盖本公司

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及其骑缝章无效； 

二、本报告部分复制或完整复制后未加盖本公司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

无效； 

三、由委托方自行采集送检的样品，本报告仅对送检样品的检测数据

负责，不对样品来源负责； 

四、未经同意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宣传； 

五、委托方若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

书面形式向我公司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无法保存、复现的样品不受理申

诉。 

 

 

 

 

 

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： 

地址：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40 号 

葛洲坝太阳城 5 栋 6 楼 

邮编：430200 

电话：027-87968590 

传真：027-87968590-8888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编号：武华委检字 2021（3337）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页  共 8 页 

一、 任务来源 

受仙桃垃圾焚烧发电厂委托，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对仙

桃垃圾焚烧发电厂废气和固体废物进行了现场监测和采样，并于 2021 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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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为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、可靠，在样品的采集、运输、保存、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

的全过程均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。 

5、样品采取全程序空白测定、实验室空白测定、质控样分析和曲线中间浓度校核点复测

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，并且质控结果均在受控范围内，符合要求，详见附表。 

6、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。 

七、 检测结果 

1、有组织排放废气检测结果 

监测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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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固体废物检测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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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：现场监测照片 

  

1#焚烧炉炉渣（■1） 2#焚烧炉炉渣（■2） 

  

1#排气筒 DA001（◎1） 2#排气筒 DA002（◎2） 

***报告结束*** 


